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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91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2018-001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2018年1月18日，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本公司”）

所属广东大唐国际雷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雷州发电公司”）、辽宁大唐国际

沈东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沈东热电公司”）、辽宁大唐国际葫芦岛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葫芦岛热电公司”）和河北大唐国际唐山北郊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唐

山北郊热电公司”）（“公司部分发电企业”或“甲方”）分别与大唐环境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唐环境产业公司”或“乙方”）合计签署了6份“烟气

脱硫（脱硝）特许经营合同”（“该等合同”）。根据该等合同，公司部分发电

企业分别授权大唐环境产业公司在特许经营期内就相应的燃煤发电机组脱硫或

脱硝资产实施特许经营，运营、维护及管理脱硫（脱硝）设施。按照国家关于脱

硫（脱硝）特许经营的有关规定，由大唐环境产业公司享有脱硫（脱硝）电价和

国家有关优惠政策，并分别向公司部分发电企业补偿脱硫（脱硝）所需水、电等

各项费用。 

2.上述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公司认为，上述交易属于本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

不具有排他性，本公司不会因上述交易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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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18年1月18日，公司部分发电企业分别与大唐环境产业公司各相关项目分

子公司签署了“特许经营合同”。根据该合同，公司部分发电企业分别授权大唐

环境产业公司在特许经营期内就相应的燃煤发电机组脱硫（脱硝）资产实施特许

经营，运营、维护及管理脱硫（脱硝）设施。按照国家关于脱硫（脱硝）特许经

营的有关规定，由大唐环境产业公司享有脱硫（脱硝）电价和国家有关优惠政策，

并分别向公司部分发电企业补偿脱硫（脱硝）所需水、电等各项费用。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于2017年5月23日及2017年8月15日分别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

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包括5名独立董事）一致表决通过，关联董事陈进行先

生、刘传东先生及梁永磐先生已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12个月与大唐环境产业公司进行的相关关联交易

金额合计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下同）以上，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根据上市地上市规则，汇总过往交易，上述脱硫脱硝特许经营事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未来三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该等合同从2018年开始，预计大唐环境公司为公司所属部分发电企业提供脱

硫脱硝服务收取的脱硫脱硝电费（不含税）2018年、2019年、2020年三个年度每

年合计不超过9,225万元、31,474万元、37,014万元；预计公司所属部分发电企

业在特许经营合同下向大唐环境公司收取补偿脱硫脱硝所需的水、电等各项费用

（不含税）2018年、2019年、2020年三个年度每年合计不超过1,471万元、5,045

万元、6,002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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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环境产业公司：大唐集团之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296,754.2 万元，

主要经营业务包括环保设施特许经营、脱硝催化剂、环保设施工程、水务业务、

节能业务及可再生能源工程业务等。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于本公告日，大唐集团及其子公司合共持有本公司约 34.77%的已发行股份,

大唐环境产业公司为大唐集团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交易所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大唐环境产业公司为本公司关联人,故本公司部分发电企业与大唐环境产业公司

签署的该等合同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2018 年 1 月 18 日，公司部分发电企业分别与大唐环境产业公司签署了合计

6份脱硫（脱硝）特许经营合同，授权大唐环境产业公司在特许经营期内就相应

的燃煤发电机组脱硫（脱硝）资产实施特许经营，运营、维护及管理脱硫（脱硝）

设施。特许经营合同条款大致相同，主要条款归纳如下: 

1、脱硫（脱硝）电价：依据国家电价政策确定，国家电价政策发生变化时，

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该等合同签订时的脱硫电价为 0.015 元/ kWh、脱硝电价

为 0.01元/ kWh。 

乙方的脱硫、脱硝电价收益计算原则如下： 

脱硫（脱硝）电费=上网电量×脱硫（脱硝）电价（脱硫、脱硝电价收益以

电网企业实际结算数为准）。 

2、脱硫（脱硝）电费结算方式：电网公司向甲方支付上网电费，甲方收到

电价收益后，按脱硫（脱硝）电价计价原则将脱硫（脱硝）电价收益转付给乙方。 

脱硫（脱硝）电费为公司部分发电企业按照投产计划（其中，沈东热电公司、

葫芦岛热电公司、唐山北郊热电公司计划 2018 年投产，雷州发电公司计划 2019

年投产）预计各发电机组投产后未来三个年度年利用小时在 530 至 5000 小时之

间所对应的电量及现行的脱硫电价、脱硝电价计算而得出。 

3、脱硫（脱硝）所需水、电等费用结算：于特许经营期内，大唐环境产业

公司分别向公司部分发电企业补偿脱硫（脱硝）所需水、电等各项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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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硫（脱硝）所需水、电等费用为公司部分发电企业按照投产计划预计各发

电机组投产后未来三个年度利用小时在 530 至 5000 小时之间所对应的电量为测

算得出。 

4、特许经营期：特许经营期与特许经营项目所在的发电设施的运营期限相

同。特许经营期间，特许经营项目（不包括该设施所在的土地）设施的所有权归

属大唐环境产业公司或大唐环境产业公司成立的经营脱硫（脱硝）的项目公司（如

有）。另外，未经甲方同意，大唐环境产业公司在特许经营期满前不得转让、出

租、抵押、质押、托管或者以其他方式处置本项目的特许经营权、与特许经营活

动相关的资产设施和项目公司股权。 

特许经营期满后，乙方必须将整个项目设施无偿、完好地移交给甲方，或根

据甲方要求拆除特许经营项目的设施（如适用）。无论如何，大唐环境产业公司

应在甲方接收前，解除所有与脱硫（脱硝）设施有关的权利的限制，例如出租、

抵押、质押等。 

5、合同生效：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协议专用章并取

得独立股东批准后生效。 

6. 鉴于脱硫（脱硝）资产为燃煤发电机组的配套设施，因此脱硫（脱硝）

资产的特许经营期与其对应的发电设施的经营期限相同。预期特许经营合同的期

限将超过三年；本公司每三年将重新核定特许经营合同项下的交易上限，并根据

相关规定履行相关披露及审批程序。 

四、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对公司部分发电企业脱硫（脱硝）项目实施特许经营，可以充分发挥大

唐环境产业公司的专业管理优势，提高脱硫（脱硝）设施运营效率，降低环保风

险及节约公司运营成本，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实施脱硫（脱硝）特许经营符合国家环保政策、有利

于改善公司发电企业经济指标，有利于提高脱硫（脱硝）设施的运行管理水平。

此乃属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相关交易公平、合理及符合

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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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8日 

 


